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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2023年 3月 28日，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布了《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 

 

一、 股份增持情况 

为维护公司上市后股价的稳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北京康乐卫士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后三年

内稳定股价预案（修订）》（以下简称“《稳定股价预案》”），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

东天狼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狼星集团”）遵循《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自 2023 年 3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合计增持 2,508,000 股，增持资金金额为

37,074,642.35元（含手续费，下同）。 

 

（一） 本次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增持计划实施前 

持股数量（股） 

增持计划实施前持

股比例（%） 

天狼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30,218,000 21.49% 

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进行了 2023 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上述持股数量为权益

分派前尚未除权的持股数量。 

 



（二） 本次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稳定股价预案》，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触发上市之日起第一

个月内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天狼星集团计划自 2023 年 3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增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1,406,000 股，增持价格不高

于 42.00元/股，增持金额不超过 59,052,000 元。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本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8日披露的《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140,6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并于 2023 年 5 月 26日实

施完毕，相应调整本次增持计划相关参数，控股股东增持价格调整为不高于

21.00元/股，计划增持金额上限保持不变，增持数量以实际实施情况为准。 

 

（三） 增持措施实施结果 

本次稳定股价措施的终止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因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公司股票出现连

续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而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司股票

连续 3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本次发行价格； 

2.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3.已达到预计的增持数量； 

4.资金使用完毕； 

5.其他终止条件； 

6.中国证监会和北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增持措施实施期间为 2023年 3月 29日至 2023年 6 月 28日，实施期间

已结束。 

本次增持主体增持数量已满足公司《稳定股价预案》之“一、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第一个月内稳定股价措施的预案”之“（三）实施稳

定股价预案的法律程序”之“1、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第一款“增持股份的

价格不高于本次发行价格，控股股东增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 1%”的原则。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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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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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控股股东增持完成后，公司股票仍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盘低于发行价格

21.00元/股（权益分派调整后），尚未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终止条件。根据公司《稳

定股价预案》，公司董事（仅限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且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含独

立董事和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增持公司股票。

具体方案详见公司同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的《关

于继续实施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 

 

（四） 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稳定股价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 



2.公司控股股东严格遵守股票交易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

股份、短线交易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北京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6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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